乐工经〔2017〕34号
关于做好2017年
夏季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景区、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基层工会：
夏季高温酷暑季节即将来临，为改善夏季高温一线作业职工的生产、生活环境，有效预防、控制高温作业引发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保障广大职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切实维护好职工劳动安全健康权益，帮助全市广大职工安全度夏、清凉度夏，现就做好2017年夏季职工防暑降温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增强做好夏季职工防暑降温工作责任感

防暑降温工作是一项季节性很强的劳动保护工作,直接关系到职工身体健康和企业生产安全。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从保障职工安全健康权益,促进企业安全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防暑降温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工作的责任感，把夏季防暑降温作为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重点任务摆上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提前谋划部署,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解决夏季防暑降温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职工因高温中暑、高温作业造成的职业危害。

二、督促用人单位落实夏季职工防暑降温主体责任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以“安全生产月”和“安康杯”竞赛活动为载体，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大督促”活动，指导督促用人单位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国家四部委联合下发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安监总安健〔2012〕89号)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下发的《关于调整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川人社办〔2012〕241号）等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督促用人单位强化防暑降温主体责任意识,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改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配备必要的通风和降温设备；严格遵守夏季高温作业时间要求,依法依规调整夏季高温天气、高温作业劳动和休息制度；落实职工在夏季生产中必要的个体防护用品和防暑降温所需的清凉饮料及药品；落实高温津贴及中暑职工工伤保险等待遇；加强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高温作业的劳动保护,对于孕期、哺乳期的女职工和患有高温禁忌症的职工要及时调整作业岗位。

三、强化用人单位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监督检查

充分发挥群众性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网络作用,针对夏季高温天气、高温作业危害开展专项劳动保护监督检查活动。一是各县（市、区）总工会要围绕重点行业（企业）、重点时段开展经常性监督检查，主要检查内容包括工作安排是否科学，作息时间是否合理，作业场所是否安装并运行必要的防暑降温设备和安全卫生防护设施，职工是否按规定配戴劳动保护用品，高温津贴是否按规定足额发放，作业现场是否放置足够的清凉饮料和防暑降温药品等，督促企事业单位解决职工在生产作业和生活环境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严禁超时超强度劳动，坚决避免因高温超时、超负荷工作而引发生产安全事故及职业危害。对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要充分发挥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和《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作用，向用人单位提出意见建议并督促用人单位落实整改,用人单位拒不改正的,要提请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处理。二是市属企事业单位工会要重点围绕防暑降温措施落实、高温津贴发放、防暑降温急救演练、防暑降温药品和清凉饮品配发、高温健康体检等内容进行监督检查，切实维护好本单位、本企业职工安全健康权益。三是积极配合各级安监、卫计、人社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高温天气、高温作业劳动保护专项检查,严肃查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危害职工身体健康的行为。

 四、开展夏季高温天气职工劳动保护知识宣传普及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加强对职工高温防护、中暑急救等职业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到工矿企业、重点工程、车间、班组和施工现场，通过发放劳动安全法律法规和职业病防治知识宣传手册，制作专题宣传片、挂图、报刊、展板、短信温馨提示，利用新型网络媒体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劳动安全法律法规和职工劳动保护知识。各基层单位工会要组织职工开展高温中暑急救知识、应急预案学习和应急救援演习，举办安全知识专题讲座，开展安全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引导职工增强安全生产和遵章守纪的自觉性,提升安全技能素质，预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五、组织“走基层、送清凉、保安康” 防暑降温慰问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开展“走基层、送清凉、保安康”防暑降温慰问活动。积极争取同级党政专项资金支持，多方筹措资金，筹备防暑降温用品，深入到夏季露天作业和高温、高湿作业场所、农民工集中的用人单位，突出冶炼、加工制造、酿造、纺织等重点行业，以及环卫、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户外劳动者中间进行调研走访慰问，掌握高温天气作业职工生产生活状况,协调解决高温劳动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把把清凉送到工作岗位，把关怀送到职工心坎上，确保职工平安度夏，做到走访到车间（基层），慰问到一线，落实到职工。市总工会将结合实际，由市总工会领导牵头组成慰问工作组，拟于7月至8月上旬前往各地开展 “走基层、送清凉、保安康”活动，活动通知另文下发。

六、及时总结报送夏季职工防暑降温工作情况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及时对开展的夏季职工防暑降温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并填报《2017年工会夏季“送清凉”活动统计表》，于2017年8月25日前将防暑降温工作总结和《2017年工会夏季“送清凉”活动统计表》以电子版形式报送市总工会经保女工部邮箱。

联系人：舒爱民、曾心怡

联系电话：2133419

电子邮件：lsszghbzb＠126.com

附件：2017年工会夏季“送清凉”活动统计表
乐山市总工会
2017年6月14日
附件

2017年工会夏季“送清凉”活动统计表
填表单位：　　                      
填 表 人：                       　 
填表时间：                          

1.各级工会在活动期间，共筹集慰问资金　   　万元，其中政府拨款　   　万元，工会经费投入　   　万元，社会筹集资金　   　万元。

2.活动期间，共走访企业（基层）　　   家，开展监督检查活动　   　次；走访慰问职工　   　人次；发放防暑降温用品价值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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